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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定位为纯粹用益物权是否满足社会保障需要的分析

———对«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百六十六条的条款解释

◆刘倩倩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早已存在,但直到«民法典»编撰才纳入我国法律体系.«民法典»物权编仅以六个条

文对居住权予以规定,其他只能参照一般用益物权的规定.物权编第三百六十六条将居住权定义为具有“占有”“使

用”权能的用益物权,在现有体系下难以实现保护弱者、提高社会保障的目的.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分析实践中对居

住权的具体需求;拟从设立居住权的目的出发,讨论居住权的定位和内涵,提出设立法定居住权、完善居住权主体和客

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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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方面，居住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表现为在他人房屋

上居住的权能，属于人役权中的一种。 在优士丁尼法中存

在着四种人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劳作使用权，

而居住权和劳作使用权只不过是使用权的变换形式。 在权

利演变上，使用权、居住权都是从用益物权中分化出的权

利。 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是我国历次《物权法》修订

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此次《民法典》修订过程

中，居住权制度是否入典也引发了大量学者讨论。 相较于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人役权制度而言，我国社会经济生

活为居住权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现实社会的

新需求与新发展也凸显了《民法典》物权编规定居住权制度

的必要性。 最终，立法机关“为……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

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最终

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居住权以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虽然此前的法律尚未规定居住权，但司法实

践中亦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居住权纠纷，以“居住权”为关键

词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一栏中进行检索发现，最早从１９９１
年起，就开始有涉及“居住权”的案例，但是按照物权法定

原则，私人不得创设物权的种类与类型。 因而，在涉及居

住权纠纷时，法院往往采取“判而不论”的方式处理，即对

该纠纷作出判决，但对于居住权的属性以及正当性往往不作

讨论。 从《民法典》生效以后，相关居住权案例自此有法

可依。 但《民法典》对于居住权这一新制度仅有六条笼统

的法律规定，难以应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此

外，对现有居住权制度能否满足社会保障的需要、实现“住

有所居”的设想，还应持开放态度。 居住权制度自身的笼

统性以及缺乏可参照的用益物权条款使得这一项新制度过于

单薄，本文拟从《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百六十六条出发，分

析居住权的定位及其内涵，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居住权制

度的实用性，以进一步明晰居住权制度追求。

二、司法实践中的居住权

本文以“居住权”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项下进

行检索，选取了８个与居住权纠纷联系较为紧密的司法案例

进行比较分析。 在２００７年《物权法》出台前，居住权纠纷

已少量存在。 在２００７年后，《物权法》虽未规定居住权，

但居住权纠纷并未因此消失。 而在表格所列举的居住权纠

纷中，法院多以物权纠纷中的物权确认纠纷、其他物权纠纷

等作为案由，将居住权认定为物权的一种。 依据物权法定

原则，物权种类和内容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离

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

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这是《民法

典》生效前，唯一一处涉及“居住权”的规定。 但《解释

(一)》仅是司法解释，并不属于法律。 为建立居住权制度但

实际出现了居住权纠纷，法院无法拒绝裁判。 在本文列举

的案例中，有的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

称《民法通则》)第五条，将居住权视为“合法的民事权益”

的一种，对居住权予以支持，比如案例１和案例４；有的判

决依据《民法通则》第四条，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确认居住

权；有的判决则未指明法律依据，根据纠纷情况对当事人是

请求予以支持或是驳回。 因而，居住权制度的缺失使得司

法裁判无明确法律依据，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问题的发生。

虽然《民法典》确立了居住权制度，但居住权具体条款的适

用仍需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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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司法案例

案例 年份 关系 案由 判决依据

１．王杏娟等诉陈平确认房屋居住权案 １９９５年 家庭关系 物权确认纠纷 «民法通则»第５条

２．李某某等与李泰保确认公房居住权纠纷上诉案 ２００７年 家庭关系 民事
侵害其他共同居住人权益的约定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

３．周雷诉周英等房屋居住权纠纷案 ２００９年 家庭关系 其他物权纠纷 «民法通则»第４条

４．郭国荣等与刘某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上诉案 ２０１３年 家庭关系 宅基地使用权纠纷 «民法通则»第５条;«婚姻法»第２条第２款

５．∗∗玉与孙妞子房屋居住权纠纷案 ２０１３年 家庭关系 物权确认纠纷 «民法通则»第５４、５５、５６、５７条

６．高见与张圣菊排除妨害纠纷上诉案 ２０１４年 家庭关系 排除妨害纠纷 有违公序良俗

７．赵某与陆某离婚后居住权纠纷案 ２０１５年 家庭关系 民事 «婚姻法解释(一)»第２７条第１款

８．上诉人纪立安、纪全发、纪婷与被上诉人戴华居

住权确认纠纷一案
２０１５年 家庭关系 物权确认纠纷

«民法通则»第６６条;«物权法»第３３条;«合

同法»第８条

三、我国居住权的定位及其内涵———以«民法典»物权编

第三百六十六条展开

《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

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一条款表明，居住权的权

利主体为居住权人，客体为“他人的住宅”，权利性质为用

益物权但只具有“占有”“使用”两项权能，居住权的设立

目的为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法律实施不仅要求实行法律

规定，还要求实现立法的目的和宗旨。 居住权的设立目的

是立法机关结合社会需求作出的价值指引，反映了立法机关

的目的。 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对居住权的定位

及内涵分析，需以其设立目的、性质为依据，逐步对该制度

的其他内容展开分析。

(一)居住权的设立目的

１．我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目的

“为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是我国居住权的基本定

位——社会性居住权，也是居住权制度突破层层阻碍成为法

律条文的关键所在。 居住权自２００２年进入《物权法草案》

被提出以来引起较大争议，最终也未被纳入《物权法》。 最

先提出在《物权法》中增设居住权制度的倡导者认为，居住

权的目的在于“解决三类弱者的居住问题”。 以期解决在养

老、丧偶以及离婚时出现的与住房有关的问题。 但这三类

弱者存在于以父母子女关系、婚姻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家庭关

系中，因而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家事法对此类居住权问题予以

保护，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故我国的居住权制度被扼杀在萌

芽阶段。 而在《民法典》编纂之际，居住权再一次出现在

《民法典》草案中，仍然引发了学者对居住权制度的进一步

讨论。 但此次居住权制度成功入典，是因为十几年间社会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得建立居住权制度十分有必要。

２．民事主体间设立居住权的目的

在居住权制度产生以前，虽无法律明文规定居住权，但

是民事主体私自创设居住权的情形屡见不鲜，且诸多住房制

度实质上是以居住权的形式存在。 依据设立居住权的不同

目的，可将现实中的居住权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家庭保

障型、社会保障型、投资型和消费型。 家庭保障型主要以

家庭关系为基础，系以稳定和保障家庭成员生活条件为目

标，主要以离婚保障、赡养老人为主。 社会保障型主要体

现为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住房安置措施，有学者指出，“共

有产权房”政策可以依据居住权制度进行完善。《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条指出：“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可见，虽然法律从保障居民“住有所居”的目

的出发，但是仍然为投资型居住权留下了一定空间。 投资

型居住权主要指合资建(买)房，是指保留居住权的所有权交

易，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房养老。 目前，一部分老人选择

不依靠子女，靠自己现有财产变现度过老年生活；另有一部

分孤寡老人，无子女可以依靠，所以倾向于出售房屋获得资

金的同时，为自己保留居住权的方式来改善生活条件。

(二)作为纯粹用益物权的居住权

用益权起源于罗马法。《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规

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

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又

将居住权的权利范围规定为“占有、使用”，即居住权作为

用益物权的一种类型，其权能范围要小于一般用益物权。

与之相类似的是宅基地使用权，《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

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

使用的权利”，这是由于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实际所决

定的。 而居住权不具备收益的权能，是由于其保障弱势群

体的立法目标、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设立目的所决定的。

“生活居住需要”要求居住权具有非盈利性，即不得以居住

权的客体盈利。 这与现有居住权制度的无偿设立、原则上

不得转让和出租的要求一致，但同时设立了兜底条款“当事

人另有约定”，可有偿设立居住权、可以出租设有居住权的

房屋。 从设立方式上看，居住权只能通过“合同”“遗嘱”

的方式设立，如果物权人不主动为特定的弱势群体设立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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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该特定人的居住利益将得不到保障。 居住权的非营利

性以及意定的不确定性极易使得保护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

障的制度功能落空。

(三)居住权的主体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表明居住权的主体为居住权

人。 首先，应当确立享有居住利益的主体范围。 居住权登

记设立，登记簿上记载的居住权人自然为居住权的主体。

而实践中，居住权登记主体为一人，但实际居住该房屋的可

能还有其亲属，比如离婚后的女方与其子女共同居住、受遗

赠的保姆与其子女或其配偶共同居住等。 此类“共同居住

人”当然不属于《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所规定的居住权

人，但是其依据与居住权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可以共同享受

“居住的利益”，而对于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相关服

务人员如保姆等亦可以享有“居住的利益”。 只不过此种居

住利益以身份关系或其他债权关系为纽带，以居住权人享有

居住权为基础。 其次，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否成为居住

权的主体，学者意见则出现了分歧。 申卫星教授认为，允

许非自然人主体享有居住权并无制度障碍，法人、 非法人

组织等取得居住权后， 完全可以交由特定的自然人实际行

使， 如企业将其享有居住权的住宅作为工作福利分配给员

工居住。 房绍坤教授则认为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其目的

在于满足特定人对他人住宅的生活居住需求。 从这一目的

来看，居住权人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而且自然人也不能为生产经营目的而取得居住权。 居住权

作为人役权，本身即为自然人而设立，当企业作为居住权主

体时，其自身无法达到“满足生活居住”的目的，即便企业

将其享有居住权的房屋作为工作福利分配给员工居住，一定

程度上是为员工劳动付出的代价，那么此种行为是否属于居

住权的转让或出租，若属于转让，则违背了居住权的相关规

定。 因此，居住权的主体只能够是自然人。

(四)居住权的客体

居住权的客体限定为“他人的住宅”，则须为整套住

宅。 认为“居住权的客体未必限于整套住宅， 就住宅的一

部分，如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房间，也可以设立居住权。”的

观点则完全违背了《民法典》物权编对于物的分类。 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使得业主可对一栋建筑的某一部分享有所有

权，“整套住宅”视作一物，一户住宅的一个房间不是《民

法典》中的“物”，因而不可就某个或几个房间设立居住

权。 从“满足生活居住需求”的目标上看，“居住”包含起

居、饮食、盥洗等方方面面，若只为某个房间设立居住权，

对厨房、洗手间、客厅等共有部分的使用属于何种权利呢？

因此，无论从体系解释出发还是从现实需求进行思考，居住

权的客体只能为整套住宅。

四、结束语

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居住权的设立时机来看，我国

有效解决住房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上文对《民法

典》物权编第三百六十六条的讨论可以看出，居住权的现有

制度构建并不能较好地实现社会保障功能。“意定性”的空

间过大会造成民事主体为追求盈利性而违背居住权制度最初

的价值目标，可结合现有实际探索建立法定居住权的可能

性，以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同时，司法解释还需进一步明

确居住权的主体、客体范围，以实现居住权制度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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